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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关 于 发 布 《 非 居 民 纳 税 人 享 受 协 定 待 遇 管 理 办 法 》 的 公 告 （ 2019

年 第 35 号 ），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 起 施 行 。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对 原 管 理 办 法 （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公 告 2015 年 第 60 号 ） 进 行 修 订 ， 目 的 是 提 高 非 居 民 纳 税 人 享 受 协 定 待 遇 的 便 捷

性 。 主 要 变 化 如 下 ：  

变化 原办法 新办法

报送报表

1.《非居民纳税人税收居民身份信息报告表》

 （共2张表）

2.《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情况报告表》

 （共7张表）

《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信息报告表》

（仅1张表）

享受协定待

遇资料

申报时报送下述资料：

（1）由协定缔约对方税务主管当局开具的税收居民身份证明

（2）与取得相关所得有关的合同、协议、董事会或股东会决

议、支付凭证等权属证明资料；

（3）非居民纳税人认为能够证明其符合享受协定待遇条件的

其他资料。

前述资料留存备查

责任

非居民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事前在保证所提供的资料齐全，相

关报告表填写信息真实无误。

在享受税收协定待遇前，主管税务机关可对非居民纳税人或扣

缴义务人提供的资料进行审核，事前履行了部分监督和指导职

责。

在享受税收协定待遇后，除非主管税务机关在管理中，发现依

据报告表和资料不足以证明非居民纳税人符合享受协定待遇条

件，或非居民纳税人存在逃避税嫌疑的，通常情况下不再要求

另行提供资料或说明。

在享受税收协定待遇前，资料是否齐全、能

否享受的判定是否正确，完全由申报者（非

居民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下同）自行判

定，判定失误的责任也完全申报者承担。

 

    修 订 后 的 非 居 民 纳 税 人 享 受 协 定 待 遇 程 序 为 ：采 取“ 自 行 判 断 、申 报 享 受 、相

关  

资 料 留 存 备 查 ” 的 方 式 办 理 。  

本 质 上 来 看 ， 新 规 定 对 申 报 者 需 要 准 备 的 资 料 根 本 上 并 没 有 变 化 ， 只 是 要 求 相

关 资 料 在 申 报 时 暂 时 不 用 提 供 ， 由 申 报 者 留 存 备 查 ， 在 税 务 机 关 审 查 要 求 时 再 提

供 ， 减 少 了 事 前 提 供 的 资 料 ， 享 受 时 点 手 续 简 化 便 利 了 。  



但 是 另 一 方 面 ， 相 应 的 事 前 风 险 （ 资 料 完 备 性 、 是 否 可 享 受 判 定 ） 也 完 全 转 给

了 申 报 者 ， 因 而 从 表 面 上 来 看 ， 虽 一 定 程 度 提 高 了 非 居 民 纳 税 人 享 受 协 定 待 遇 的 便

捷 性 ， 但 实 质 对 于 想 合 理 合 规 处 理 的 申 报 者 来 说 ， 却 有 可 能 增 加 了 相 应 的 风 险 ， 从

该 角 度 来 说 ， 对 于 企 业 来 说 很 难 说 是 有 利 的 。   

对 于 中 国 境 内 的 日 资 企 业 向 境 外 非 居 民 企 业 支 付 非 贸 易 项 下 的 款 项 的 一 般 有 利

息 股 息 、 特 许 权 使 用 费 、 提 供 咨 询 服 务 等 ， 支 付 时 是 否 需 要 按 照 税 务 协 定 待 遇 处

理 ， 需 要 结 合 中 国 人 民 共 和 国 企 业 所 得 税 法 （ 以 下 简 称 “ 国 内 法 ”）、 收 款 方 所 在 地

区 与 中 国 政 府 签 订 的 税 收 协 定 约 定 内 容 具 体 分 析 确 定 。  

若 税 收 协 定 规 定 不 比 国 内 法 规 定 优 惠 的 话 ， 则 企 业 在 支 付 时 则 没 有 必 要 履 行 享

受 税 收 协 定 的 手 续 ， 可 直 接 按 国 内 法 规 定 处 理 。 下 面 是 境 内 企 业 向 日 本 国 企 业 支 付

非 贸 易 款 项 国 内 法 与 税 收 协 定 待 遇 的 异 同 之 处 ， 供 参 考 。  

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股息利息

特许权使用费

在中国境内提供的咨询劳务，为同一个

项目或两个及两个以上相关联的项目在

任何12个月中连续或累计未超过六个月

的。

免征

前述活动在任何12个月中连续或累计超

过六个月的，与国内法规定的计税方式

一致

25%

提供咨询劳务

在中国境内提供劳务属于境内所得，需要在中

国境内纳税。

与该劳务相关的支出、费用能够合理确认的

话，应纳税所得额为收入减去费用支出金额。

实务操作应纳税所得额一般以收入乘以税务机

关核定的利润率确定

25%

注：➊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税率20%、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减为10%，实际适用税率为10%

    ❷请留意，中国与各国签订的税收协定相关约定不尽一致，如境内企业向新加坡支付的利息，符合相应条

      件可以享受5%税率，因而当存在向境外支付前述相关款项时，应根据对应国家的税收协定确认判断。

项目

国内法 ❷税收协定(中日为例）

应支付的全部价款 ➊10% 应支付的全部价款 10%

 

 


